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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 
 
 

泰市监管特监〔2019〕16号 

 

 

关于开展今冬明春特种设备安全大检查的通知 

 

各分局，综合执法大队，局机关各有关科室： 

冬季是事故多发季节，元旦春节临近，特种设备安全已进入

特殊关键时期，为切实保障今冬明春全市特种设备安全运行，根

据最近中央、省、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、市委十三届第 124次常

委（扩大）会议要求和市安委会《全市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大检查

活动实施方案》（泰安委﹝2019﹞6 号）、市特安委《全市今冬明

春特种设备安全生产大检查实施方案》（泰特安委〔2019〕2号）

文件精神，决定从即日起至 2020年 1 月 25日，集中本局系统力

量以及安排泰兴特检所，组织开展全市特种设备安全生产大检查

工作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落实检查任务。明确局特监科负责涉危化品企业特种设

备的检查，重点开展大排查大整治百日行动和夏季攻坚行动“回

头看”检查，负责医药医疗器械制造企业、移动式压力容器、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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瓶检验单位和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检查；泰兴特检所负责小型

锅炉的检查；局综合执法大队负责气瓶充装单位的检查，各单位

检查计划名单详见（附件 1）。对未列入上述被检查名单的其它

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由所属分局进行全覆盖检查，各分局要突出对

特种设备动态监管系统中本辖区范围内特种设备超期未检、未办

理使用登记的使用单位进行重点检查并依法处理，各分局于 12

月 16 日前将列出的被检查企业名单报送局特监科存查。 

二、明确检查内容。检查使用单位特种设备安全责任体系的

落实情况，“三落实、两有证、一应急、一检验”情况，安全风

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情况，安全教育培训情况，应急管理

情况等。本次检查范围广、任务重、时间紧，重在检查安全管理，

对一个使用单位至少抽查 1台（套）在用特种设备，检查时要认

真填写《今冬明春特种设备安全大检查记录表》（见附件 2）。 

三、强化隐患处置。各单位在实施检查对发现违法行为和事

故隐患，应及时发出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，责令使用单位立

即采取措施予以改正或者消除隐患，发现重大违法行为或严重事

故隐患时，应责令使用单位立即停止违法行为、采取措施消除事

故隐患，并及时向上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，需要当

地政府支持、配合时报告当地政府并通知其他有关部门，对发现

的违法行为依法处理。对使用单位未按照泰特安委﹝2019﹞2 号

文件要求开展自行检查（即自查自改）的按照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

第三十九条、第八十三条依法处理。本次检查要填写《泰兴市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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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设备安全大检查发现隐患登记表》（见附件 3），使检查、登记、

整改、销号形成闭环管理，相关资料装订成册。 

四、做好信息报送。各单位在检查中对发现重大违法行为和

严重事故隐患立即上报市局，每周五报送表格（见附件 3），于 1

月 20 日前集中统计报送附件 2、附件 3 及工作总结，1 月 23 日

前处理尚未闭环的隐患，确保春节期间特种设备安全形势平稳。

在检查中要争取乡镇（街道）、园区的支持，形成检查声势，必

要时请新闻媒体进行报道。 

 

 

附件：1.今冬明春特种设备安全生产大检查计划名单 

2.今冬明春特种设备安全大检查记录表 

3.泰兴市特种设备安全检查督查发现隐患登记表 

 

 

泰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19 年 12 月 9日 

 

 

 

抄送：泰州市特安委，市政府办公室，市安委会，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园

区，省特检院泰州分院泰兴所。 

泰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2月 9日印发 


